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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向未满12周岁儿童提供服务

共享单车新规正式发布
8 月 2 日，经国务院同意，

交通运输部等10部门联合出台
了《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

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以
下简称《指导意见》)。该《指
导意见》正式印发，这意味着

“共享单车”行业规范的顶层设
计制度架构和管理模式等予以
正式确立。

 








征求意见稿
共收到780件反馈意见

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司长徐亚华介
绍，为做好文件起草工作，10部门组建了
一个联合工作组，充分吸收各方意见，形
成了《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5月 22日
在交通运输部网站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稿一经发布就受到了社会各
界广泛关注，共收到反馈意见 780件。在
对所有意见进行认真研究和充分吸纳后，
最终修改形成了《指导意见》送审稿，并
报请国务院审批同意后，联合相关部门印
发实施。

不鼓励发展
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

《指导意见》共五个部分 16条，指出
共享单车是移动互联网和租赁自行车融合
发展的新型服务模式，是分享经济的典型
业态。明确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在城市综
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定位，是城市绿色交
通系统的组成部分，也是方便公众短距离
出行和公共交通接驳换乘的交通服务方
式。

《指导意见》明确了城市人民政府是
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管理的责任主体，因地
制宜、因城施策，探索符合本地实际的发
展模式。不鼓励发展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
车。

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城市交通
研究室主任程世东表示，该《指导意见》
实现了我们多方共治的这么一个思路，我
们的政府要提供良好的骑行环境和停放环
境，我们的企业要制定这种行业治理的标
准和车辆的标准等等，个人要文明骑行和
停放。

城市根据不同特点设置停车位

在征求意见期间，大家对于共享
单车的停放问题比较关注，反映也比
较强烈。《指导意见》提出各城市要根
据各地不同的特点来设置停车点位，
运营企业承担车辆停放管理的主体责
任。

《指导意见》中指出，对不适宜停
放的区域和路段，可制定负面清单实
行禁停管理。对城市重要场所如商
圈、旅游景点等的停放除了施划配套
的自行车停车点位外，《指导意见》新
增加了通过电子围栏等设定停车位，

为自行车停放提供便利。车辆停放管
理的责任主体为运营企业。各地政府
部门对乱停乱放问题严重、线下运营
服务不力、经提醒仍不采取有效措施
的运营企业，应公开通报相关问题，
限制其投放。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城市交通
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洪洋表示，政府应
该给共享单车提供更多的行车空间和
停车空间。企业主要是加强线下运维
人员的投入，对于乱停乱放及时安排
运维人员进行清理。

不再强制企业购买第三者责任险

关于保险机制，在征求意见稿中
的提法为“为用户购买人身意外伤害
险和第三者责任险”，而《指导意见》
仅保留了“为用户购买人身意外伤害
险”，而删除了“第三者责任险”的要
求。

事实上，第三者责任险是针对共
享单车骑行人在骑行过程中，可能给
他人造成的人身或财产损失，所建立
的保险救济机制。

但从实际情况来看，目前更多发
生的纠纷是，骑行人在骑行过程中因
车辆性能或驾驶技术等发生意外，造
成骑行人自身的人身损害。

此外，平台为用户购买第三者责
任险，一方面，可能会增加共享单车
企业或平台的负担，另一方面，也可
能会出现恶意制造事故，骗取保费的
可能。

明确用户注册使用实行实名制管理

《指导意见》明确要求运营企业要
加强线上线下服务能力建设，对用户
注册使用实行实名制管理并签订服务
协议，明示计费方式和标准，建立投
诉处理机制，为用户购买人身意外伤
害险，禁止向未满 12岁的儿童提供服
务。

《指导意见》鼓励采用免押金方式
提供租赁服务，企业已收取押金或者

预付资金的，要在注册地设立专用账
户，实行专款专用，完善退还制度，
接受交通、金融等主管部门监管。企
业要遵守国家网络和信息安全有关规
定，将服务器设在中国大陆境内，落
实网络和信息安全管理各项措施，采
集的信息不得侵害用户合法权益和社
会公共利益，不得超越提供共享单车
服务所必需的范围。

《指导意见》为何不鼓励发展互
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巡视员兼副
局长李江平表示，主要考虑到电动
自行车普遍不符合《电动自行车通
用技术条件》标准要求。此外，一
旦发生交通事故会带来较大伤害和
损失。而且还存在火灾安全隐患突
出、车辆运行安全风险高、电池污
染问题严重等问题。为此，建议各
地审慎对待、从严掌握互联网租赁
电动自行车。北京、上海、杭州等
地已明确表示不发展互联网租赁电
动自行车。

《指导意见》对运营企业退出市
场做了哪些要求？

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司长徐
亚华表示，《指导意见》 规定“互
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企业实施收
购、兼并、重组或者退出市场经营
的，必须制定合理方案”。在企业
退市时防止企业因规避经营风险而
拖欠用户押金、预付资金等行为，
保障用户合法权益。

共享单车一般向用户收取 99
元到 299 元的押金，并在使用
前充值一定数额作为预付资
金。《指导意见》如何保障用户
权益？

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副
司长樊爽文表示，用户资金安全
是“守住安全底线”中的底线之
一。《指导意见》对用户押金、预
付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及专款专
用、接受监管等内容作出了原则
性要求。此外加快实现“即租即
押、即退即还”等模式，尽可能
减少押金资金规模，防止形成资
金池。

运营企业禁止向未满12周岁的
儿童提供服务，12周岁的年龄
界线依据是什么呢？怎么落实
好这项规定？

李江平表示，《道路交通安全
法实施条例》 规定，驾驶自行车
必须年满 12 周岁。目前，各主要
运营企业新投放市场的自行车已
用醒目颜色张贴了“12 周岁以下
儿童禁止骑行”等安全提示语。
为落实好这项法律要求，需要企
业和用户严格实施实名制，同时
加强安全宣传，让用户自觉遵守
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问几个为什么

（综合整理）


